
[bookmark: _GoBack]
石林彝族自治县
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定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制定和收费行为，持续强化殡葬服务民生保障功能，根据《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云南省公墓管理办法》《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将公益性安葬（放）设施纳入政府定价管理的通知》《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制定工作指引（试行）》等规定，结合石林县实际情况，兼顾群众承受能力，制定本方案。
一、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及管理基本情况
石林县自2009年全面启动殡葬改革以来，共建设乡镇级农村公益性公墓19个，依据乡镇、街道提供的数据汇总，实际完成投资5294.69万元，其中鹿阜街道5个，分别是营盘山、清水塘、仙人洞、青龙山、松香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墓；石林街道3个，分别是东昇、林峯、中心农村公益性公墓；板桥街道2个，分别是密枝山、黄粟树农村公益性公墓；西街口镇3个，分别是刺柏山、金山、宜奈农村公益性公墓；圭山镇3个，分别是红坡、圭山、祭龙山农村公益性公墓；长湖镇2个，分别是小燕山、德名山农村公益性公墓；大可乡1个即金瓦山农村公益性公墓。规划用地面积1135.54亩，规划建设墓穴265663穴，全县19个农村公墓实建面积433.46亩,项目分别于2009-2012年开工，根据墓穴使用情况，部分公墓先后进行扩建，已建墓穴数量37448穴，已使用单墓21536穴，合墓2909穴，目前剩余墓穴13003个。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由所属乡镇、街道管理。
二、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现状及拟定收费标准
（一）收费现状
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自投入使用以来，为辖区内的农村人口死亡后提供免费安葬，按照规定进入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的，县财政每冢坟一次性补助公墓管理单位管护费600元。
（二）拟定收费标准
1.农村公益性公墓墓穴价格（建墓成本）
按照“统一区间，具体核定”的方式进行管理，费用包含土地成本、建墓材料费、建安服务费。
土地成本包括：土地（划拨）出让费、城市建设配套费、征地拆迁补偿费等。
建墓材料费包括：材料采购费（砂石、水泥、砖）、运输费、材料保管等费用。
建安服务费包括：墓碑套材及刻字费、墓穴开挖用工费、墓碑安装用工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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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墓：1012元/冢—1416元/冢，其中墓碑及刻字费用796元（含80元安装费）；合墓：1127元/冢—1548元/冢，其中墓碑及刻字费用 906元（含80元安装费）。该区间价格允许向下浮动，浮动幅度不限。
收费前由丧属自行到政府招标指定生产企业购买墓碑，单墓墓碑及刻字费用796元（含80元安装费），合墓墓碑及刻字费用906元（含80元安装费）。实施收费后，单墓增加356元/冢，合墓增加478元/冢,不会给群众带来太大的经济压力。
2.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
按照“最高限价，具体核定”的方式进行管理，费用包含人员薪酬、维护、卫生、垃圾清运、绿化管养等。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拟定最高价格为：最高不超过 34元/年/冢（含34元/年/冢），一次性收取费用不得超过20年（含20年）。
三、公益性安葬设施范围
本方案所称的农村公益性公墓，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为当地农村村（居）民提供骨灰或者遗体安葬服务的公共墓地及其设施。
四、制定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依据及相关规定
（一）制定价格依据。突出公墓的公益属性，按照非营利性并兼顾群众承受能力的原则制定。通过提高节地生态和惠民安葬比例，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安葬需求。
1.《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2.《云南省政府定价目录》
3.《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4.《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将公益性安葬（放）设施纳入政府定价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2〕1080号）
5.《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07〕291号）
6.《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111号令）
7.《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意见的通知》（昆政发〔2011〕48号）
8.《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制定工作指引（试行）》（昆发改价格〔2025〕197号）
（二）制定价格相关规定
1.本次制定的是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政府指导价区间及维护管理费最高限价。各乡镇（街道）农村公益性公墓项目的具体价格需根据本方案和《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制定工作指引（试行）》具体核定后执行。
2.农村公益性公墓价格（建墓成本）按照“统一区间、具体核定”的方式进行管理。
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指导价格区间由县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制定具体农村公益性公墓项目价格，项目建设单位（各乡镇、街道）应真实提供反映项目建设成本的相关资料、项目建设的全部合法性要件、达到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的证明材料，经县级民政部门认可并提出意见，由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根据本地区农村公益性公墓指导价格区间并结合项目建设成本等因素核定价格后，向社会公示执行。
实行免收墓穴费用的农村公益性公墓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设并明确建设资金来源，向县级民政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3.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按照“最高限价、具体核定”的方式进行管理。
石林县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最高限价由县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制定具体农村公益性公墓项目维护管理费时，项目建设单位应真实提供反映项目维护管理成本的相关资料、达到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服务标准的承诺，经县级民政部门认可并提出意见，由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最高限价并结合项目维护管理成本、合理利润等因素核定价格后，向社会公示执行。
实行免收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的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做出达到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服务标准的承诺后，向县级民政部门和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五、适用范围、收费前提条件及收费内容
（一）适用范围。由县级民政部门批准设立，为符合本乡镇（街道）、本村安葬条件的居民提供安葬骨灰（遗体）的非营利性殡葬服务设施，包括镇级、村级公益性公墓，均适用本方案。
（二）收费前提条件。
1.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应符合《昆明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昆明市人民政府111号令）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意见的通知》（昆政发〔2011〕48号）明确的公墓建设标准。
2.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方应承诺并达到农村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服务标准。
六、加强收费服务及收费监管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督促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建立完善农村公益性公墓相关管理制度，协调解决具体农村公益性公墓项目价格制定中遇到的问题，规范程序，保障农村公益性公墓具体定价工作顺利完成。
（二）信息公开。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依法依规实行明码标价，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文件依据、举报电话、服务流程和服务规范等内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配合各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得收取任何未经公示的费用，不得误导、捆绑、强制消费。
（三）收费程序。墓穴费用和维护管理费由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统一收支，丧属在缴纳墓穴费用、维护管理费后，直至完成落葬，不再缴纳其他任何费用。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要严格规范服务和收费行为，不得违反公平自愿原则，提供服务时应与丧属签订服务委托合同，明确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做好收费票据存档。
七、特殊困难群众优惠帮扶政策由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具体制定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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